
采购合同（合同主要条款及格式）

合同编号：XF-HTK2024-C23090100-001

项目名称：秀峰区2024-2025年度印刷服务框架协议

项目编号：XF-K2024-C23090100-001

甲方：桂林市秀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服务对象）  

乙方：桂林市美达印务有限公司（入围供应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框架

协议、响应文件规定条款和入围供应商承诺、甲乙双方签订本采购合同。

第一条合同标的及合同金额

根据《入围通知书》的入围内容，合同以印刷服务的优惠率签约，优惠率（70%）。

序号 商品内容 材质、规格 采购数量 单位 成交单价 成交总价

1  药品安全宣传抽纸盒  220*120*7OMM  7500  盒  2.8  21000 

2  药品安全宣传帆布袋  345+380mm  1000  个  9  9000 

合计  30000 

第二条 服务保证

入围人应按征集文件、响应文件和承诺规定的服务内容向采购人提供相应服务。

第三条 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至货物交付 

第四条 交付

1.服务开始时间：合同签订之日起 ；服务地点：桂林市 。

2.乙方提供不符合招响应文件和本合同规定的服务，甲方有权拒绝接受。

第五条 税费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第六条支付方式、时间和条件

入围印刷服务供应商按响应文件给予采购单位印刷服务，采购单位验收合格后自行与供应商按成交优惠率进行结算。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乙方交付的印刷品如不符合采购需求以及响应文件的承诺，应按采购需求第五条第7项及时履行。如未能按甲方要求履行，则按逾期处

罚，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金额/%违约金并赔偿甲方经济损失。

2.乙方提供的服务如果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任何纠纷或诉讼，均由乙方负责交涉并承担全部责任。

3.乙方无故延期服务交付的，每天向对方偿付违约合同金额/‰违约金，但违约金累计不得超过合同金额/%，超过/天对方有权解除合

同，违约方承担因此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甲方不能按期付款的，每天向乙方偿付延合同金额/‰滞纳金，但滞纳金累计不得超过合同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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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乙方未按本合同和响应文件中规定的服务承诺提供服务的，乙方应按本合同合同金额/%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5.其他违约行为按照合同金额额/%收取违约金并赔偿经济损失。

第八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一百二十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第九条 合同争议解决

1、因服务问题发生争议的，应邀请国家认可的相关机构进行鉴定。服务符合要求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服务不符合要求的，鉴定费

由入围人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可向项目所在地法院提起诉

讼。

3、诉讼期间，本合同继续履行。

第十条 合同生效及其它

1.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自然人或相应的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后生效。

2.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补充的，需经本级政部门审批，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报本级财政部门备案，方可作为主合

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第十一条 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转让

1.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

2.乙方不得擅自转让(无进口资格的供应商委托进口货物除外)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二条 签订本合同依据

1.征集文件；

2.乙方提供的响应文件；

3.服务承诺书；

4.入围通知书。

本合同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政府采购合同双方自签订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将合同原件一

份交采购代理机构，并于合同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一份合同原件送本级财政部门备案。

甲方（公章）： 桂林市秀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乙方（公章，自然人除外）： 桂林市美达印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自然人）

                                 签字（属自然人的应在签名处加盖大拇指指印）：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 0773-2815772            电 话： 0773-5863666 

开户名称： 桂林市秀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开户名称： 桂林市美达印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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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桂林银行中隐路支行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屏风分理处 

银行账号： 660010049780900010          银行账号： 2103215519100012620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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